关于对江苏大学专升本在籍生进行资格清查的通知
2011.06.03
各相关院（系、部）：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成人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复查及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苏教办学<2011>5号以及江苏大学的通知精神，现就对我院江苏大学专升本在籍生资格清查事宜通知如下:
一、清查对象
目前所有在籍的专升本学生，含已经结束学习、但2011年春季未能网上注册的专升本毕业生。
继续教育学院已留存10级和11级学员相关资料，因此请相关院（系、部）上报10级以前的学员纸质材料及电子材料，对10级和11级学员资料请相关院（系、部）核对（附件三、四），资料不全的请补全。
二、清查方法
要求学生提供专科证书复印件、网上查询打印件（电子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泰州市人才市场可办理），并由各院（系、部）核查其真实有效性后，并留下学生承诺书。填报成人高等教育专科起点升本科学生资格复查表（附件一）和江苏大学“专升本”学历复查登记责任报告书（附件二）。
对于持有未在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注册、但确属国家认可的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证书的在读生，请各院（系、部）通知学生抓紧作学历认证，认证时需要与专升本身份证结合认证。如3个月内不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认证报告，则作退学处理。
三、报送材料要求
纸质材料：专科证书复印件、网上查询打印件（电子备案表）或学历认证复印件、承诺书。（以上材料学生提供）
江苏大学“专升本”学历复查登记责任报告书（附件二）
电子材料：成人高等教育专科起点升本科学生资格复查表（附件一）

所有纸质材料需在6月10日前报送继续教育学院，电子材料发电子邮件至vvojoe@hotmail.com
四、其它说明
1、 鉴于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学生电子注册实行在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即时注册，专升本资格不符者将无法通过电子注册，届时江苏大学将无法发放毕业证书，因此，相关院（系、部）务必高度重视，对专科学历不合格的在读生，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无论何时，一经核实，立即予以清退。
2、 对在校生的专升本资格审核资料搜集工作，尤其是对2008年及以前录取的专升本学员，因涉及到毕业注册，资格审查及清查请抓紧时间完成。
3、 如有2006年及以前录取的学生，若相关院（系、部）还有在籍生，请将名单上报继续教育学院。

附件一：成人高等教育专科起点升本科学生资格复查表
附件二：江苏大学“专升本”学历复查登记责任报告书
附件三：2010级江苏大学专升本专科学历复查信息表
附件四：2011级江苏大学专升本专科学历复查信息表
